大连金普新区公益性公墓定价方案

为规范公益性公墓价格管理，确保定价科学合理，切实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辽宁省殡葬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成本监审报告及新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定价基本原则
以“公益优先、科学定价、统筹兼顾、持续运行”为基本原则，依据公益性公墓定价成本监审报告，全面核算公益性公墓建设成本。同时，综合考量区域差异、历史情况及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，制定合理价格标准，确保公益性公墓既满足群众基本丧葬需求，又实现长期稳定可持续运营。
二、定价成本构成
公益性公墓定价成本由以下三部分构成，相关数据均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专业监审确认。
（一）基础建设成本
包含土地取得成本、基础设施建设费用、墓穴建设成本及配套设施建设成本等。
（二）碑文刻字成本
依据抽样调查结果，统一核定为426元/盔。
（三）日常维护管理费用
参照座山公益性公墓和长青公益性公墓相关标准，以85元/盔/年的标准进行核定，一次性收取20年费用，即1700元/盔。 
三、政府定价标准
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成本监审报告，核定全区公益性公墓的平均价格为7167元/盔。因金普新区地域较大，根据位置优劣和建设标准，各街道公益性公墓可在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实行浮动均价，最高上浮比例为30%，下浮不限。
具体执行细则，由新区民政局另行印发通知明确。
四、施行期限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执行期五年。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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